
压实主体责任 严守规范经营
1. 严把食材准入与贮存关
商家应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和索证

索票制度，按规定建立进货台账，查验
并留存食品及原料的合格证明文件；严
禁采购、贮存、使用无合格证明、过期
变质、来源不明的食品及原料；结合本
地气候特点，规范贮存食材，检查冷藏
冷冻设备温度，确保食材贮存条件符合
要求；做好常温食材的防冻防潮措施，
防止食材因冻损或霉变导致质量下降。

2. 规范加工制作与卫生关
后厨环境卫生、加工操作流程、食

品 分 类 分 区 存 放 、工 用 具 及 餐 饮 具 清
洗 消 毒 等 环 节 应 严 格 规 范 操 作 ，确 保
符 合 食 品 安 全 标 准 。 冬 季 炖 菜 、火 锅
等 菜 品 需 烧 熟 煮 透 ，烹 饪 后 至 食 用 前
的 存 放 时 间 应 严 格 控 制 在 安 全 范 围
内 ，严 防 因 长 时 间 保 温 导 致 细 菌 滋
生。保持经营场所和后厨区域清洁有
序，及时清理餐厨废弃物，定期维护排
水设施，防止油污凝固堵塞，消毒后的

餐 具 应 存 放 在 密 闭 保 洁 设 施 内 备 用 。
积极加入“呼和浩特市阳光食品监管”
平台，通过线上实时展示后厨操作，接
受社会监督，以监督促自律，提升食品
安全管理水平。

3. 强化从业人员健康关
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效健康证明上

岗，建立并落实晨检制度，确保从业人
员健康状况符合要求。冬季是呼吸道疾
病高发期，从业人员工作期间应穿戴清
洁的工作衣帽，保持个人卫生，严格执
行手部清洗消毒流程，接触直接入口食
品时须佩戴清洁手套。定期开展食品安
全知识培训，确保从业人员熟练掌握操
作规范和风险防控要求，提升食品安全
意识与实操能力。

4. 恪守诚信经营与服务关
商家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在

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价格，杜绝春节
期间哄抬物价、捆绑销售、虚假宣传等
违法行为。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制止
餐饮浪费，主动提供小份菜、半份菜，提

示 消 费 者 适 量 点 餐 ，主 动 提 供 公 勺 公
筷，配备环保打包容器和保温服务，引
导绿色健康消费。网络订餐商家须使用
符合规定的餐饮外卖食安封签，确保配
送环节食品安全。

增强防护意识 安全健康消费
1. 优选正规透明经营商家
消费者就餐时应选择持有有效《食

品经营许可证》或《内蒙古自治区食品
生产经营登记证》、环境卫生整洁的餐
饮单位，优先选择开通“呼和浩特市阳
光食品监管”平台的餐饮单位，通过手
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后厨操作情况，保障
用餐安全。

2. 注重饮食消费安全
消费者就餐时注意观察菜品色泽、

气味，不食用感官异常、未煮熟的食物，
尤其需谨慎食用生冷海鲜、凉拌菜等高
危品类。倡导使用公筷公勺、实行分餐
制，以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建议合理搭
配膳食，保证营养均衡；老人、儿童及肠

胃敏感人群应慎食生冷、辛辣刺激类食
物，避免引发肠胃不适。

3. 谨慎选择外卖食品
消费者点外卖时应选择正规平台，

优先挑选距离近、配送效率高、口碑良
好的商家。下单前仔细查看商家公示的

《食品经营许可证》《内蒙古自治区食品
生产经营登记证》，确保商家具备合法
经营资质。收到外卖后，首先检查餐品
包装是否完好、食安封签是否完整，查
看餐品温度是否适宜，若出现异味、变
质等异常情况，切勿食用，并立即联系
商家或平台进行维权。

4. 主动留存维权凭证
消费者就餐或点外卖后，应主动索

取发票、收据等消费凭证，并妥善保管
点菜单、支付记录、外卖订单截图等相
关证据，以备后续维权使用。如发现餐
饮单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或价格违法等
行为，可及时拨打 12315 或 12345 投诉举
报热线，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杨扬）

首府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春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提示
新春佳节将至，餐饮消费将迎来高峰。为切实保障全市人民饮食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祥和的节日消费环境，持续推进

餐饮环节“诚信经营 放心消费”工作落实，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餐饮食品安全相关规定，结合本地消费实际，发布

如下提示：

文化和旅游部 2 月 11 日对外公布新
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以下简称
新《办法》），将于 2026 年 3 月 15 日起施
行。

做好旅游投诉处理工作，对于化解
旅游纠纷、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合
法权益、规范市场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现行《办法》于 2010 年 7 月 1 日施
行，主要规范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对旅
游投诉的受理、处理、监督等工作。据文
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随
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信息网络技
术的广泛应用，旅游投诉形式、受理渠道
等发生较大变化，需要对《办法》进行修
订，指导各地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有效
应对旅游市场发展新形势，依法高效处
置旅游投诉，为整治旅游市场突出问题、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新《办法》进一步完善旅游投诉管辖
规定，在原有地域管辖、级别管辖的基础
上新增指定管辖内容，并明确对同一旅
游纠纷都有管辖权时的处理方式，推动
提高旅游投诉处理效率。同时，进一步
压缩旅游投诉受理时限、简化办理程序，
为旅游者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更
加有力的保障。

新《办法》区分“属于本机构职责范
围”“不属于本机构职责范围”“构成犯
罪”三种不同情形，进一步细化旅游投诉
处理过程中发现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处
理方式；区分旅游投诉调解与违法违规
行为查处，对原办法“立案”“案件”等相
关表述进行统一修改，避免以行政调解
代替行政处罚，强化对违法违规行为的
依法查处。

在 旅 游 投 诉 工 作 的 监 督 和 保 障 方
面，新《办法》要求地方文化和旅游主管
部门与相关部门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并
加强数据分析利用；新增文化和旅游主
管部门对旅游投诉处理工作的监督责
任、为旅游投诉处理机构开展工作提供
必要的基础保障等规定，推动进一步提
高旅游投诉处理工作质量，更好保障旅
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合法权益。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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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水运物流领域侵犯财

产犯罪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水运物流领域侵犯财产犯
罪的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等问题作出全面规定。
《意见》强调依法惩治水运物流领域侵犯财产犯罪，全面准确贯彻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水运物流领
域侵犯财产犯罪案件特点，对实践中较为典型的罪名适用、管辖规则、证据收集、

数额认定、涉案财物处理等问题作了规定，为执法办案提供了明确指引。
《意见》还坚持系统治理，立足惩防结合，对执法办案中推动行业治理、加强法治

宣传教育提出了工作要求，强调通过健全长效机制，为水运物流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
的法治和社会环境。

据悉，下一步，“两高一部”将共同抓好《意见》的落实工作，持续加强对水运物流领域
侵犯财产犯罪的依法惩治和综合治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保障水运物

流安全畅通，服务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 （据《人民日报》）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新修订的《食品召回管理办法》，与现行《办法》相比，新《办法》有四大
亮点，全面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和市场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对加强食品召回监管明确新要
求。

一是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并实施食品召回管理
制度，规定食品经营者、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食品经营柜台出租者、食品展销会举办者及网络
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有配合召回义务。

二是明确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监管职责。按照提级管理的原则，明确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本
级和设区的市级市场监管部门许可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食品召回和处理进行监督管理，设区的市
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备案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食品召回和处理进行监
督管理。同时，明确市场监管总局可以直接负责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食品召回和处理工作。

三是完善召回等级分级情形。综合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行业、专家等的意见，以食品安全危害
程度、需要实施召回的紧急程度等为依据，明确三级召回情形，并差别化设置各级召回启动时限，
将召回的启动时限由24、48、72小时调整为24、36、48小时，提高针对性风险防控效果，增强食品召
回的可操作性。

四是加大惩戒力度。增加对食品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食品经营柜台的出租者、食品展
销会的举办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等相关经营者不配合开展召回的处罚条款，加
大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召回后仍拒不召回等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据《中国质量报》）

“两高一部”联合发文

依法惩治水运物流领域侵犯财产犯罪

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食品召回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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